
《法學基礎專班》開始報名!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注意事項：1.報名人數以達 20 人為原則，始得成班開課。除開班不成退還學分學雜費外，選課繳

費後不得辦理退選退費。此外，本專班不辦理學分學雜費減免。 
2.報名專線：06-2746666 轉 1600、1612  傳真：06-2743456。 
3.台南中心一律在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 舊環工館一樓 空中大學上課 

 
社會紛爭不
斷，你想充實
法律學養以求
自保嗎？ 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報  名  資  料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號（新生請填報名表）： 

 

 

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： 

追尋正義理想，你
想從事司法(法律)
實務工作嗎？ 

熱心為民服務、穩
定職涯發展，你想
成為公務人員嗎？ 

追求自我成長，
你想精進法學研
究素養嗎？ 

 開班目的：提升公民法學素養/參與國家公職考試/研究所進修深造。 
 本專班依據本校「法學基礎學分學程」之規劃設計，全程修課者可以

一年半時間（3 個學期）可快速取得「法學基礎學分學程證書」。 
 合計 12 門法律基礎學科（總計 30 學分）可在「同一期課程」或「不

同期課程」中視本身情況彈性修畢所有課程。 
 專班課程集體成班，並一律委由面授老師命題與閱卷。 
 修畢專班學分後可接續修讀學系學分，以取得專業學歷文憑。 



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「法學基礎專班」課程計劃書 

2015.3.20 

一、開班目的 

（一）引導同學有系統修讀法學之相關基礎課程。 
（二）提升學生之法學專業素養，進可參與國家公職考試或研究所升學考試。 
（三）促使學生可以短期時程取得「法學基礎學分學程證書」。 

二、課程規劃依據與專班特色 

（一）本專班依據本校「法學基礎」學分學程之規劃設計。 
（二）學生可在「同一期課程」或「不同期課程」中修畢表定之課程。 
（三）修畢表定課程發給「法學基礎學分學程證書」。 

三、課程規劃（三學期×三循環） 

（一）第一期專班課程 

開課學年 

(起訖時間) 
課程名稱 

必修/

選修 

學分

數 

面授(含期

中期末考

核)次數 

評量方式 

法學緒論 必修 2 

行政法 必修 3 

刑法總則 必修 2 

104 學年度上學期 

(104.09-105.01) 

民法（財產法

篇：總則、債、

物權） 

必修 3 

6 次 

刑法分則 必修 2 

民法（身分法篇） 必修 2 

刑事訴訟法 必選修 3 

104 學年度下學期 

(105.02-105.06) 

智慧財產權法 必選修 3 

6 次 

社會政策與社會

立法 

必選修 3 

民事訴訟法 必選修 3 

消費者保護法 必選修 2 

105 學年度上學期 

(105.09-106.01) 

商事法(公司法、

票據法篇) 

必選修 2 

6 次 

平時成績考核 30%

期中成績考核 30%

期末成績考核 40%

（二）第二期專班課程 

開課學年 

(起訖時間) 
課程名稱 

必修/

選修 

學分

數 

面授(含期

中期末考

核)次數 

評量方式 

刑法分則 必修 2 

民法（身分法篇） 必修 2 

104 學年度下學期 

(105.02-105.06) 

刑事訴訟法 必選修 3 

6 次 平時成績考核 30%

期中成績考核 30%

期末成績考核 40%



智慧財產權法 必選修 3 

社會政策與社會

立法 

必選修 3 

民事訴訟法 必選修 3 

消費者保護法 必選修 2 

105 學年度上學期 

(105.09-106.01) 

商事法(公司法、

票據法篇) 

必選修 2 

6 次 

法學緒論 必修 2 

行政法 必修 3 

刑法總則 必修 2 

105 學年度下學期 

(106.02-106.06) 

民法（財產法篇

總則、債、物權）

必修 3 

6 次 

（三）第三期專班課程 

開課學年 

(起訖時間) 
課程名稱 

必修/

選修 

學分

數 

面授(含期

中期末考

核)次數 

評量方式 

社會政策與社會

立法 

必選修 3 

民事訴訟法 必選修 3 

消費者保護法 必選修 2 

105 學年度上學期 

(105.09-106.01) 

商事法(公司法、

票據法篇) 

必選修 2 

6 次 

法學緒論 必修 2 

行政法 必修 3 

刑法總則 必修 2 

105 學年度下學期 

(106.02-106.06) 

民法（財產法篇

總則、債、物權）

必修 3 

6 次 

刑法分則 必修 2 

民法（身分法篇） 必修 2 

刑事訴訟法 必選修 3 

106 學年度上學期 

(106.09-107.01) 

智慧財產權法 必選修 3 

6 次 

平時成績考核 30%

期中成績考核 30%

期末成績考核 40%

 

四、辦理方式 

（一）報名資格、方式及相關規定：依各學習指導中心規劃辦理。 
（二）本專班不辦理學分學雜費減免。 
（三）除開班不成退還學分學雜費外，選課繳費後不得辦理退選退費。 
（四）本專班除在本校曾修讀相同課程及格可採認外，其餘課程皆需修習。 

 

五、注意事項 

（一）為確保本校教學品質，請學習指導中心務必要求專班面授教師應「從實考核」，並將學生



出席情況列入平時成績考核之參酌。 
（二）依據本校專班辦法，專班面授教師除須擔任該班的面授工作外，亦須負責平時作業、期中

考、期末考等三項命題工作，以及評核學生期中考及期末考試試卷，並須將試題及答案卷，交學

習指導中心備查。上述面授教師工作職責，請各學習指導中心在聘任合格教師時，應讓面授教師

清楚知悉。 
（三）本專班修習及格的學分，如繼續修讀本校社會科學系並符合學系採認之 75 系畢業學分數

及校方規定之 128 畢業總學分者，即可授予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學士學位。請各學習指導中心

於開班後，逕向同學宣導，以利空大永續經營與發展。 

 


